
七家协会联合发布关于防范涉虚拟货币等非法活动的风险提示 

 

近期，与虚拟货币相关的概念快速升温，一些不法分子借机鼓吹有关交易

炒作活动，打着稳定币、空气币（π币等）、现实世界资产（RWA）代币、

“挖矿”的幌子开展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非法活动，并使用虚拟货币转移违

法犯罪所得，严重侵害了社会公众的财产安全，扰乱经济金融正常秩序。为进

一步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发布的《关于

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

险的通知》等要求，落实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工作协调机制会议精神，中国

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中国期货业协会、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就有关风险

提示如下： 

一、正确认识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及相关活动的本质属性 

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是国家法定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

的法律地位，不能作为货币在我国境内流通使用。其中，π币等空气币无实质

性技术创新，无明确的商业应用场景和价值，发行和运营机制不透明，欺诈和

市场操纵问题严重，且常出现借其名义开展的传销、诈骗活动。稳定币目前无

法有效满足客户身份识别、反洗钱等方面的要求，存在被用于洗钱、集资诈

骗、违规跨境转移资金等非法活动的风险。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通过发行代币

（通证）或具有代币（通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进行融资和交易活

动，存在多重风险，包括虚假资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投机炒作风险等，目

前我国金融管理部门未批准任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 



境内机构和个人在境内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发行

和融资等活动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集资、擅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经

营期货业务等非法金融活动。境外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服务提供商直

接或变相采取各种方式向我国境内开展相关业务活动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

融活动。相关境外虚拟货币服务提供商的境内工作人员，以及明知或应知其从

事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仍为其提供服务的境内机构和个人，将被依法追究责任。 

二、有关机构不得开展与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相关的业务 

各会员单位不得在境内参与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发行和交易活

动，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在境内发行和交易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提

供相关服务。银行、支付机构会员单位不得为境内发行和交易虚拟货币、现实

世界资产代币相关业务活动提供服务，不得为虚拟货币“挖矿”企业和项目提

供任何形式的金融服务和信贷支持，要严格开展客户尽职调查，及时研判是否

涉及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交易或洗钱风险，确保展业符合监管要求，

发现可疑线索要按程序采取措施并向有关部门报告。证券、基金、期货机构会

员单位不得为境内发行和交易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及相关金融产品提

供服务。互联网平台企业会员单位不得为境内发行和交易虚拟货币、现实世界

资产代币相关业务活动提供任何形式的营销宣传、信息技术等服务，切实做好

平台发布信息的合规排查工作。各会员单位应多方位开展虚拟货币、现实世界

资产代币风险提示和警示教育，提醒社会公众明辨风险、远离非法活动。 

三、社会公众要高度警惕各类形式的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业务活

动 



虚拟货币价格大起大落，波动剧烈，常被用于投机炒作和传销诈骗等非法

活动，请社会公众切实增强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切勿参与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相关活动，以及借虚拟货币“挖矿”名

义开展的非法集资和非法发行证券活动。远离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

以免卷入相关违法犯罪活动，谨防加入推广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业务

活动的社群，警惕含有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历史收益、买卖建议或投

机前景的虚假宣传，拒绝点击含有境外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交易平台

的链接及二维码等访问渠道。如发现任何涉及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相

关业务活动的线索，及时向有关监管部门举报，对其中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

向公安机关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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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内容转自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